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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708/07-08(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民主黨對對《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的初步意見 

 
 政府於 2007 年 12 月 5 日向立法會提出首讀《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

主要是引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訂定相關罰則及引進「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 

草案建議放寬進行小型工程不用先由建築事務監督審批圖則，而按工程的規

模、複雜程度及安全風險分為三個級別，接受不同程度的規管，包括複雜的工程

如結構改動、加建工程仍要由認可人士設計和監督；簡單的如安裝冷氣支架、簷

篷、晾衣架或拆卸簡單僭建物等則可由註冊承建商先進行，完工後才提交竣工證

明書。 
新建議的目的是簡化目前無論大小工程均要先由建築事務監督審批圖則及

同意下才可進行的規定，分開不同程度進行規管，較合情合理。業主及承建商較

易遵守，便不用進行「非法工程」；分級監管亦保留必要的監管機制，以保障公

共安全。但要業主及承建商「守法」，政府必須確保有足夠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符合資格進行工程，及設立高透明度和清晰的資訊系統，以協助小業主能分

辨小型工程的分級制及作出適切的選擇。 
草案建議設立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規定需要委聘註冊承建商進行小型

工程。違規的工程承建商可遭除名，或予以罰款或監禁。民主黨於 2006 年就「強

制驗樓諮詢文件」亦提出設立維修承建商發牌制度，清楚訂明註冊要求、分級及

承建程序，表現不理想的承建商可被除名，不能承辦工程，以確保工程質素。今

次的修訂實有異曲同工之作用。 
民主黨原則上支持修例，同時，提出以下的意見： 

 
1. 就算在現行法例的監管下，一些大廈的大型維修工程，規定須獲建築事務監

督事先審批圖則及有認可人士監督，但仍會出現工程欄尾，甚至工程完成後

不久便出現石屎或招牌墮下等危險情況，承建商一走了之，業主欲追討認可

人士專業失責是談可容易！過去少有成功例子。我們曾聽過有些不道德的工

程承建商專以低價投取工程，然後馬虎了事，當業主因不滿工程進展而拒絕

付款時，承建商竟以毀約為借口迫業主作出高額索償。 
2. 我們認為擬議設立的註冊承建商制度，必須嚴謹，防止濫用，以及有明確的

投訴及聆訊機制，有公開的程序，才能起阻嚇作用。對於涉及認可人士參與

的工程而言，若設有專業彌償制度，業主可就表現不理想的專業認可人士追

討賠償。 
3.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小業主因缺乏足夠專業知識去選擇承建商或認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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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是擔心選了價格不合理地高的承建商，就是擔心有人趁機貪污，又或

工程馬虎，危害大家的安全。我們建議設立一個「小型工程註冊承建商及工

程資料庫」，為小業主提供更多的資訊，協助他們減低出錯或受騙的機會。

當建築事務監督收工小型工程的竣工證明書，可將有關工程的合約價及工程

範圍、施工時間、承建商註冊資格等資料輸入電子資料庫，供公眾上網查閱，

方便小業主作參考比較，就如小業主可上網查樓宇賣買成交價般，作參考用

途。 
4. 由於法案涵蓋的小型工程範圍廣範，我們擔心法例生效後，若註冊承建商或

合資格的技師出現求過於供的情況，小業主需要付出不合理高的工程費，增

加他們的財政負擔。雖然政府打算分兩階段執行法例，先設立註冊制度，再

執行違例的刑罰，而臨時註冊制度則為期兩年，但我們認為按行內註冊情況

來決定違例刑罰的生效日期較實際。我們建議政府在全港至少有九成的現職

承建商或技師或自僱人士已成功註冊後，才考慮將有關罰則部分予以生效，

並研究是否需要設定為期至少一年的寬免期，讓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承建

商適應新的工程分級制度，累積一定的投訴個案經驗，才嚴厲執行檢控及處

罰。 
5. 就「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而言，草案現只將三項小型工程包括安裝冷氣

支架、晾衣架和小型窗簷裝置，納入檢核計劃之內，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將符

合指明規格的小型花槽也納入「檢核計劃」之內，以鼓勵為城市綠化貢獻出

力的小業主，在符合安全情況下得以保留及繼續使用原先未獲批准建造的小

型花槽，不用被罰。 
6. 對於一些經濟有困難的住戶，包括住在舊樓的長者、綜援戶等，我們建議政

府透過現行的各類樓宇維修貸款及資助計劃，協助他們申請低息、免息或免

費資助，以進行「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改善大廈安全。而隨着這幾年

的通脹上升，這些計劃的資格限制及資助額亦應放寬，以鼓勵更多有需要人

士申請。 
7. 立法會在審議法例時，應同時審議有關的附屬法例，主要是小型工程及註冊

承建商的分級制，以確保有關的分級安排合符實際環境。而為監察法例的實

施情況，我們建議法例生效半年或一年後，政府應向立法會提交檢討報告，

以檢視有關的註冊制度、小型工程分級制度，以及「家居小型工程檢核計劃」

的運作情況。 
8. 在改善樓宇質素及保障公共安全方面，民主黨期望政府在這草案實施後，可

盡快設立自願樓宇評級制度及有關強制驗樓的草案，以鼓勵大廈自覺地提高

樓宇的管理及維修保養質素，增加物業價值的同時，亦保障公眾的安全。 
 
 
民主黨房屋政策副發言人 黃成智 
2008 年 1 月 26 日 


